
! ! !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日表决通过
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规定，被派遣劳动

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
利。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
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
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同时规定，用工单

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
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国务
院劳动行政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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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下午，一部关系亿万百姓“养老明天”
的法律———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业内人士表示，修改后的法律从老年人
晚年生活所面临的风险和难题入手，提出在
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如何全方
位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方案和对策。

吃饭问题
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生活

法律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国家根据经济
发展以及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等情
况，适时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修改后的法律对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给
予特别关注。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计划
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蒋庄德认为，计划
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养老能力受到削弱确实
应该引起关注，目前独生子女负担老人的问

题越来越突显，包括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等，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的扶助制
度应该考虑这些问题，还应该有一些相应的
配套政策。

疾病风险
长期护理保障逐步开展

据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主任吕晓莉介
绍，目前我国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多万。
据预测，到!%&%年，失能老年人将近'亿，同时
还将有()%%多万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他们
将面临突出的护理问题。

为有效应对老年人可能面临的失能风
险，法律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
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对生活长期不能
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

法律还规定，国家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有关部门制
定医疗保险办法，应当对老年人给予照顾。

服务需求
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

法律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
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法律还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鼓
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
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
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社区为依托是未来养老模式的根基，实

施居家养老必须依托于社区提供的养老服
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等人士认为，
要将社区养老服务定位于政府应当提供的公
共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

住行方便
提供安全便利舒适环境

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舒适的环境，
修改后的法律对国家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作

出明确规定。“大多数现有城乡建设规划都是按
照年轻社会的要求设计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老年，这些基础设施成了问题设施，如很多
城市六七层楼的居民楼房没有电梯，亟须通过
适老改造工程等措施，为老年人创造无障碍居
住环境。”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

社会参与
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法律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
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
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生活。

老年人精神慰藉问题社会关注。对此，法
律也作出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
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
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记者 卫敏丽!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聚焦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5大民生热点
老有所养还需子女“常回家看看”

! ! ! !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公共利益!特作如下决定#

一" 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

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

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不得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二%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

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 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

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收

集% 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应当公开其收

集%使用规则&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对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民个

人电子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篡改%毁

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四% 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

位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

信息安全! 防止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的公民个

人电子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

能发生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

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五%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

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

或者传输的信息的! 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

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六%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

入服务! 办理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等入网手

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

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 要求用

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七%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电子信息接收

者同意或者请求! 或者电子信息接收者明确

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或

者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八%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

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 或者受到

商业性电子信息侵扰的! 有权要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予以制止&

九%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窃取或者以其他

非法方式获取% 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

民个人电子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网

络信息违法犯罪行为! 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

举报%控告'接到举报%控告的部门应当依法

及时处理&被侵权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十%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

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防范%制止和查处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

取%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

息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网络信息违法犯

罪行为&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时!网络服

务提供者应当予以配合!提供技术支持&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

知悉的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

得泄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

人提供&

十一%对有违反本决定行为的!依法给予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或者取

消备案%关闭网站%禁止有关责任人员从事网

络服务业务等处罚!记入社会信用档案并予以

公布'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十二%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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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 ! !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记者从正
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上获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已建议有关
部门抓紧研究综合性反腐败立法问题，并将
修改完善反腐败方面的有关单行法律列入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当前，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
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专门制
定反腐败法，以推动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对
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高度重视反腐倡廉
的立法工作，将涉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修改
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预算法、土地
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行政收费管
理法、行政强制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以及研究
论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
制度等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我国拟修改完善
反腐败单行法律

! ! !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记者从正
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上获悉，按照立法计划，有关部门正在起草
慈善事业法草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
将制定慈善事业法列入下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对公益事业捐赠法的修改与慈善
事业法的制定统筹考虑。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公益捐赠活动中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尽快修改公益事业捐
赠法，强化政府部门对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宏
观管理，完善捐赠优惠政策，规范网络募捐，拓
展公益事业的范围，加强对受赠人、受益人的
权利保护。另据介绍，正在起草的慈善事业法
草案中包含公益捐赠的制度和规范。

慈善事业法
已进入起草阶段

关注立法

! ! ! !今天#在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作为

网络规模世界第一的国家#我们有责任在借鉴

其他国家做法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经验#在解决

个人信息保护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上迈出步伐$

人类已经迎来%大数据&时代#要想让大

家放心地将自己的个人信息'隐私融为%大数

据&的一分子#必须有刚性的法律作后盾#确

保这些信息不会被用来随意侵犯网民自身$

放眼全球#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发达

国家# 在互联网管理和立法上走在前面$ 今

天#中国正在探索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必须

从国外的做法中汲取经验$

加强个人信息立法保护# 解决中国的问

题#既需要%他山之石&#又需要基于以往的成

功经验# 树立文化自信# 找到解决问题的途

径$ 我们应该勇于在互联网立法实践上作出

这样的探索$

(原载 !"月 "#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 ! ! ! !"月 "%日下午参加了人民网组织的%网

络立法与信息安全专题研讨会&# 发言者有参

与立法的专家# 有先前反对立法的普通网友#

还有政府部门的官员'一直关注网络问题的专

家'曾深受网络攻击之害的企业$ 与会者一个

基本的共识是#立法非常必要#已不能一拖再

拖了$

比如好几家受害的企业都提到了一个问

题#网上造谣的成本非常低(收益非常高#利

用乌合之众的愤怒感#成功抹黑了竞争对手(

负面影响非常大#对手被污名化#公众被假新

闻欺骗#舆论被操纵和利用$而维权的成本又

非常高#给正当维权设置了很多障碍#许多时

候只能忍气吞声$

不能让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受益#所

以需要法律这种外力的介入# 就是要矫正和

扭曲这种失衡和误导# 以法律加大对造谣诽

谤者的惩罚#让作恶者付出沉重代价#给网络

输入正面的能量#给网众传递正面的引导#而

不是因为无原则的宽容而投鼠忌器$

(原载 !"月 "$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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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 ! ! !本报讯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表
决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旨
在为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装上“法律的
盾牌”。此消息一出，引来众多网友关注，有网
友就表示，保护公民信息安全确实迫在眉睫。
有新浪微博网友表示，网络需要自由也

要秩序，网络信息泄露一直都是个大问题，通
过立法保护个人权利，守住安全底线，不仅对
于网络信息保护和管理意义重大，对网民的
日常生活也树起了一道无形的安全网。
网络上，还有不少网友表示，“个人信息早

就被卖了很多次，早就该立法保护了”。更有网

友表示，一个用户的网络信息是个人信息，一
批用户的网络信息就已经不仅仅是个人信息
了，例如某个银行一批客户的交易信息汇总便
是该银行交易状况的一个缩影，所以立法打击
“随意收集、擅自使用、非法泄露甚至倒卖公民
个人电子信息”的行为意义重大。
网友们希望，有关部门能依法履责，对那

些利用网络变着花样骗人害人者进行严肃清
理，真正保护网民的权益。（新民网 胡彦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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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遣劳动者
享同工同酬权利


